附件

2022年井冈山大学学生羽毛球团体比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

井冈山大学体育工作委员会

二、承办

井冈山大学体育学院

三、时间地点

时间：5月14-15日

地点：井冈山大学体训馆二楼羽毛球馆

四、报名及参赛资格

（一）参赛运动员需为井冈山大学在校注册大学生(含体育学院；各学院男女运动员各四名，可少不可多)。

（二）运动员必须经医疗机构检查，证明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比赛，请自购参赛期间意外伤害保险，比赛期间出现健康、安全等问题由参赛运动员自行负责。

（三）运动员需按疫情防控要求，做好相关防疫工作。
五、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羽毛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羽毛球竞赛规则》。

（二）比赛采用分组淘汰制进行比赛。

（三）比赛顺序： 男单—女单—混双—女双—男双。

（四）比赛采用五场制，五场三胜，每场为三局两胜制。

（五）每代表队自行按上述顺序安排队员上场比赛（每名运动员最多可兼两项）。

（六）凡参赛运动员在每场比赛开始前10分钟内不报到者，作弃权论处。

（七）组织抽签分组，根据抽签分组情况制发比赛秩序册（时间另行通知）。

（八）二级以上运动员和普通运动员（体院学生除外）的比赛采用让分制。(每局比赛21分从0:8开始，11分从0:4开始)。

六、弃权

（一）因伤病不能比赛，须有医生证明；需恢复比赛时，亦应有医生证明，并需得到赛事裁判长批准。

（二）特殊情况下退出比赛者，经组委会研究决定是否按弃权处理。

七、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比赛取前六名，颁发证书及锦旗。

八、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

报名时间：4月30日——5月6日。

报名联系方式：黄伟豪13687042941
陈老师13507968997

邮箱：2640087376@qq.com

逾期报名不予受理。

（二）报到

5月14日8:00检录，8：30比赛正式开始。
九、仲裁委员会及裁判员由井冈山大学体育学院与井冈山大学羽毛球协会指派。

十、对运动员违反行为准则的处罚条例

必须服服从疫情防控要求、服从赛会的有关规定、服从赛会安排、服从裁判；不打架闹事、不干扰比赛、不无故中断比赛，甚至罢赛；比赛中如有异议，须按有关申诉程序提出申诉。

如有违纪现象发生，将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直至取消其个人比赛资格、通报批评，情况严重送至当地公安机关等处罚。对运动员违反行为准则，将视情节和违反的条目交学校处罚。处罚程序：赛场违纪由临场主裁判记录违纪行为和填写处罚通知单，交裁判长核准签字后，由监督负责实施；赛场外违纪由裁判长或监督直接实施处罚。

十一、疫情防控要求

（一）比赛期间按照学校疫情防控方案执行

（二）参赛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须近十四天坚持健康打卡，无发热症状，未出入疫情严重地区。各学院需严格审查运动员健康状况并签字确认。竞赛活动组织教师需严格审查裁判员、工作人员健康状况并登记。

（三）在室内进行的竞赛活动严格控制入场人数，非运动员不得进入比赛场地。正在比赛运动员以外人员间隔1米以上。

（四）对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每竞赛单位时间测量体温，及时处置发热人员。对体温不正常人员，马上安排进入临时隔离区休息，10分钟后再次测量体温，如果还不正常，将情况报告给组长（副），由组长（副）将情况报告给防疫组长。

（五）裁判员、工作人员需佩戴口罩，不适合佩戴口罩岗位人员需报请组长（副）批准。

（六）每竞赛单位时间对场地器材进行消毒处理。

十二、本规程解释权、修改权属井冈山大学体育学院，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井冈山大学体育工作委员会

2022年4月29日　
